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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行政機關及公立學校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未休假加班費

請求權時效，適用民法第126條請求權時效5年之規定，請
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基於行政機關與工友間之法律關係為私法上僱用關係，適

用勞動基準法，且考量工友未休假加班費係按年結算，爰

其請求權時效應適用民法第126條，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

之規定，並依同法第128條規定，消滅時效，自請求權可

行使時起算。

二、另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9年3月27日89局企字第006132號

書函、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本總處相關函釋，與前開意

旨未符部分，均自即日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

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議會

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

副本：簡境霈君、行政院法規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、秘書室、全國政府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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